长宁区知识产权重点园区评价标准

	评价指标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评价依据

	




知识产权管理
（27分）
	园区具有鲜明的产业特征，主导产业符合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
	
5
	属于战略新兴产业或先导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占比超过60%
	符合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清单

	
	
制定出台知识产权工作计划/规划
	
5
	有完善且操做性强的计划/制度，5 分；有计划制度但操作性有待完善，3 分
	
相关文件

	
	
知识产权工作人员配置情况
	
5
	园区主要领导分管的知识产权工作，2 分；配有具备资质的专人负责专利工作，3 分；有专人负责专利工作，但人员没有相关资质，1 分
	
任命文件、合同、资质证书等

	
	
2024年度知识产权工作经费投入
	
10
	专款专用，投入2- 5万元知识产权工作经费的，8 分；投入超过5 万元知识产权工作经费的，10 分；
	财务部门出具的费用明细（知识产权工作经费投入不包括人员工资、办公经费、差旅费）

	




知识产权创造
（27分）
	拥有有效专利的企业比例
	8
	超过30%，8分；20- 30%，5 分；10-20%，3分；
	
企业名单和专利清单

	
	拥有有效商标的企业比例
	5
	
超过30%，5分；20- 30%，3 分；
	
企业名单和商标清单

	
	截止2024年底园区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
	3
	超过同期全区水平的1.5倍，1分；1.5-2 倍，2 分；超过2倍，3分
	
企业名单和专利清单

	
	2024年度园区内企业PCT专利申请量
	8
	
1 - 3件，2分；4- 7 件，5分；超过7件，8分
	企业名单和PCT专利申请清单

	
	2024年度园区内企业马德里商标注册量
	
3
	
有新增马德里商标注册的，3 分
	
商标注册文件

	





知识产权运用
（27分）
	与金融机构、运营服务机构建立相关合作关系的情况
	
10
	
与金融机构、运营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园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，10分
	
合作协议、服务合同等

	
	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、专利商标保险工作情况
	
8
	
2024年度有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，
4 分；由企业购买专利商标保险的，4 分；
	
质押融资登记文件、保单

	
	
园区企业参与专利转让、许可情况
	
4
	
2024年度有企业进行转让（受让）、许可
（获得许可）专利的，4 分
	国家局登记备案证明、专利转让合同以及专利登记簿副本

	
	
开展专利产品登记工作情况
	分值累 计，最高 5 分
	2024年，申请专利产品备案还未取得备案证明的，1分/ 个；取得《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备案证明》的，3分/ 个
	
申请证明、备案证明

	

知识产权保护
（12分）
	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，如设立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、工作室工作开展情况等
	
分值累 计，最高 7 分
	
设立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，3 分；有完成调解案件，2 分/ 件
	
工作室设立文件、调解案件证明材料

	
	
维权援助服务工作情况
	
5
	建立维权援助中心（工作站），3 分；提供援助途径、聘请律师或相关咨询机构提供服务，2 分
	建立维权援助中心（工作站）文件、服务合同或合作协议

	
知识产权服务
（15分）
	2024年度开展知识产权培训和宣传活动情况
	
10
	开展知识产权培训和宣传活动超过5次，10分；3 - 5次，7分；1- 2 次，3分
	
通知、照片、签到表等

	
	引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园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相关服务的情况
	
5
	引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园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相关服务，5分
	
服务合同或合作协议

	
附加分
	设立商标品牌指导站、开展专利导航和分析预警、开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托管、开发建设专利商标信息系统进行信息查询统计等工作
	分值累积，合计不超过10分
	

每项3 分
	

相关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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